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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59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7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向的新项目：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27,000.00万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2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7,80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11.21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 87,438.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336.75 万元（不含税）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80,101.2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3月 23 日到位，经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XYZH/2021CDAA60012”

《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投项目资金专户。 

公司及子公司蒲江达海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江达海”）、宜宾市翠屏

区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翠屏海天”）、雅安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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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雅安海天”）已依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

关规定，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的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专项鉴证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已

投入金额 

1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建设工程 
蒲江达海 87,035.19 46,500.00 10,580.79 

2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项目 
雅安海天 11,579.00 11,500.00 8,898.68 

3 
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项目（一期） 
翠屏海天 12,759.60 7,101.25 1,879.00 

4 

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项目（一期）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 - 5,240.69 

5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 15,000.00 15,060.51 

合计 - 80,101.25 41,659.67 

注1：以上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包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理财产

品收益等。 

注2：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

一期）均已结项，其中：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项目预计后续在满足约定条件后尚需

以募集资金支付工程款2,601.32万元。 

注3：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87,035.19万元，包括雨污管网

工程、污水处理厂（站）改扩建工程及存量资产移交运营，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工程

为雨污管网工程和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预计投资59,614.28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6,500.00万元。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项目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35,919.21 万元。公司拟将其中的 27,000.00 万元用

于“收购安发国际 100%股权项目”，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33.71%。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拟变更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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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为“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以下简

称“蒲江募投项目”），由公司子公司蒲江达海在四川省蒲江县实施，包括蒲江县

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雨污管网工程，其中：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规模

为2万m3/d，污水处理采用改良AAO工艺，出水水质执行《四川省岷江、沱江流域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2311-2016）；雨污管网工程为污水管网工程

118.995km，雨水管网工程115.179km（均以政府实际规划长度为准）。 

蒲江募投项目中，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已于2020年9月投入商业运营，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主要路段的施工建设已经基本完成，仅余部分零星工程正在

施工，预计全部项目可在2024年底完成。 

（二）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对蒲江募投项目累计投资38,663.90万元，其中：

以募集资金投入蒲江募投项目10,580.79万元；蒲江募投项目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46,500.00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35,919.21万元（不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

等），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投入比例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

额（不含利息及现

金管理收益等）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

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 
46,500.00 10,580.79 22.75% 35,919.21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的具体原因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已对蒲江募投项目累计投资38,663.90万元，其中以

募集资金投入10,580.79万元。公司以募集资金投入蒲江募投项目较少的主要原因在

于：根据公司等社会资本与项目政府方签署的项目合同，项目总投资包括建设期利

息，利息根据项目借款合同据实结算且不超过中标融资利率；由于项目政府方对公

司IPO募集资金的融资成本存在不同理解，为避免引发该募投项目投资争议，保障

该项目投资回报，公司在前期主要使用银行贷款资金，同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目

前蒲江募投项目仅余部分零星工程正在施工，未来项目建设资金需求较低，为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优化资金配置，公司拟变更蒲江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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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0万元，占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33.71%，全部用于“收购安发国际100%

股权项目”。 

本次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调整前后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本次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本次调整后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1 
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建设工程 
蒲江达海 46,500.00 19,500.00 

2 
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项目（一期） 
翠屏海天 1,874.46 1,874.46 

3 
雅安市大兴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

项目 
雅安海天 11,500.00 11,500.00 

4 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项目 公司 - 27,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15,000.00 15,000.00 

6 

翠屏区象鼻镇污水处理厂及配套

管网项目（一期）结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5,226.79 5,226.79 

合计 80,101.25 80,101.25 

注：以上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不包含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及理财产

品收益。 

本次变更后，蒲江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仍为蒲江达海，实施主体和项目建设内

容未发生重大变化。若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不足以完成项目后续建设，不足部分由蒲

江达海以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投入解决。 

三、新项目的具体内容 

（一）“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项目”基本情况 

安发国际有限公司（下称“安发国际”）持有宜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宜

春水务”）51%股权。公司拟以人民币27,000.00万元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从而

达到控股宜春水务、布局宜春水务市场的目的。新项目有利于公司做大供水、排水

业务规模，进一步拓展供排水产能和提升公司综合实力，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

营发展的需要。详见公司《海天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关于收购安发国际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蒲江县域污水处理厂及

配套管网建设工程”剩余未使用募集资金和相关利息收入将部分用于收购安发国际

有限公司100%股权，拟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金额为27,000.00万元，占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净额的33.71%。 

（二）项目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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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的必要性 

（1）本次资产收购有助于公司拓展业务区域，提高长期竞争力 

安发国际主要资产为宜春水务51%股权，宜春水务供水规模16万吨/日，污水处

理规模16万吨/日，并且供水业务为地级市主城区，符合公司战略增长要求，能有

效提升公司供水、排水资产规模，提高公司长期竞争力。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及广大

股东利益 

蒲江募投项目包括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工程，蒲江县城污水处理厂二期

工程已于2020年9月投入商业运营。配套管网建设工程项目共包括蒲江县域大兴镇、

大塘镇、朝阳湖镇、成佳镇等9个乡镇的雨污管网子项目工程，各子工程较为分散，

面临不同的施工环境，取得开工令时间也不同，导致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较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公司

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 

2.项目的可行性 

（1）宜春市水务市场前景广阔，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首先，随着宜春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的需求

也在持续增长。同时，宜春市政府对水务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加大了对水务

项目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为水务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其次，宜春市的水务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比如宜春市城乡供水一体化项

目的推进，覆盖多个乡镇和林场，目标是形成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为主、小型集中

供水工程为辅的城乡供水保障体系。这类项目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农村地区的供水能

力，也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增强了水务项目的市场竞争力。 

最后，从市场需求来看，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水务

行业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方面，市场需求将持

续增长。这为宜春水务项目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2）收购事宜已履行前期手续，公司正在推进款项支付及产权变更事宜 

2024年3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安

发国际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2024年3月25日，公司与相关方签署了《股权

购买协议》，就本次收购达成一致。目前，公司正积极推进款项支付及产权变更事

宜，本次收购已进入正式实施阶段，项目实施的确定性、可行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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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宜春水务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使用募集资

金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具有可行性。 

（三）新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 

（1）审批风险 

公司本次交易需经商务部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外汇管理等有关主管部门备

案或审批，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时间，

均存在不确定性。 

（2）管理整合风险 

公司与交易标的企业文化、内部控制、财务体系存在一定差异，对公司的管理、

协调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管理能力无法匹配，将存在无法

达到预期目标的管理整合风险。 

（3）未进行业绩承诺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未进行业绩承诺，交易对方将不会就标的公司业绩不达预

期事项给予公司相应补偿。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标的业绩不达预期，可能对

公司及股东利益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4）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构成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交易对价超过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的部分将被确认为商誉。如果标的公司的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在

商誉减值的风险。 

（5）其他风险 

本次收购是公司在进行充分调研及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但境外的法律、

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国内存在区别，给本次收购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募投项目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变更是公司根据业务情况作出的合理调整，与公司发展战略

及现有主业紧密相关，能够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资源配置，从而提

高公司生产经营水平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后，蒲江募投项目剩余募集资金足以支付项目后续零星工程，不会影响蒲江

募投项目的实施。 

四、新项目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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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项目已由专业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法律尽调报告以及

审计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在办理收购安发国际100%股权项目企业境外

投资项目备案登记流程（包括四川省发改委和四川省商务厅的备案和经办银行的外

汇登记）。 

五、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符合实际

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和盈利能

力的提升，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资金用于

投入新项目系公司根据经营管理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

变更的决策及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本

次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事项。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投入金额全部用于收购安

发国际有限公司100.00%股权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海天水务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海天水务股份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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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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